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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OLPAD GROUP LIMITED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69）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802,752 2,390,165 -66.4
除稅前虧損 (344,579) (1,057,420) -6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 (325,869) (1,049,097) -68.9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6.47港仙) (20.84港仙) -69.0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比較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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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802,752 2,390,165
銷售成本 (827,901) (2,296,561)

（毛損）╱毛利 (25,149) 93,604
其他收入及盈利 4 136,437 162,63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05,131) (477,407)
行政開支 (179,310) (506,788)
其他開支 (90,355) (265,584)
融資成本 6 (16,895) (10,447)
應佔以下公司虧損：
 合營公司 (394) (585)
 聯營公司 (63,782) (52,851)

除稅前虧損 5 (344,579) (1,057,420)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2,431 (1,398)

本期虧損 (332,148) (1,058,818)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國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1,240 18,923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1,240 18,923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320,908) (1,039,895)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25,869) (1,049,097)
 非控股權益 (6,279) (9,721)

(332,148) (1,05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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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14,629) (1,030,174)
 非控股權益 (6,279) (9,721)

(320,908) (1,039,895)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6.47港仙） （20.8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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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03,801 943,870
投資物業 118,600 120,013
預付土地租金付款 235,925 271,171
無形資產 11,955 12,855
於合營公司之投資 105,227 106,67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380,480 448,468
可供出售投資 – 34,921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 117,460 –
應收貸款 4,236 18,266
其他非流動資產 2,873 26,825
遞延稅項資產 8,207 8,278

非流動資產總額 1,988,764 1,991,344

流動資產
存貨 236,660 395,569
應收貿易賬款 10 384,809 616,478
應收票據 11 – 11,572
短期應收貸款 12,855 64,7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55,347 1,160,45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3,756 43,801
抵押存款 54,005 115,7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3,844 451,130

流動資產總額 2,321,276 2,859,48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760,099 756,397
應付票據 13 8,303 45,9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36,201 1,886,662
計息銀行借貸 343,969 684,966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91,883 277,082
應付關聯方款項 202,467 –
應繳稅項 95,194 113,909

流動負債總額 3,438,116 3,7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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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1,116,840) (905,46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71,924 1,085,880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241,519 239,260
遞延稅項負債 29,446 55,823
其他非流動負債 – 1,381

非流動負債總額 270,965 296,464

資產淨值 600,959 789,416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50,334 50,334
儲備 598,198 793,592

非控股權益 (47,573) (54,510)

股權總額 600,959 78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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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the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本集團為中國大陸無線解決方案及設備供應商。於期內，本集團繼續集中生產及銷售智能
手機，以及提供無線應用服務及融資服務。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2.1 編製基準

該等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所載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須予披露之所有資料及披露
資料，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於編製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及詮釋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時

 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修訂本）

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
 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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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進一步闡釋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由此匯集有關金融工具會計
處理之全部三個方面：分類及計量、減值以及對沖會計處理。本集團已按照有
關過渡規定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初始應用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本集團已選擇不調整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期間應用並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之分類及計量規定編製之比較資料。

分類及計量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本集團初步按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計量金融資
產，對於並非按公平價值列賬並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則按公平價值加交
易成本計量。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債務金融工具隨後按公平價值計量
並在損益賬處理、按攤銷成本計量或按公平價值計量並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
分類乃基於兩個標準作出：本集團管理資產之業務模式；及有關工具之合約現
金流量是否針對尚未償還本金額而「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SPPI標準」）

本集團債務金融資產之新分類及計量標準如下：

• 就於一套業務模式中持有，而持有金融資產之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以
符合SPPI標準之金融資產而言，債務工具按攤銷成本計量。此類別包括本
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金融資產按以下分類及隨後計量：

• 按公平價值計量並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包含本集團並未於初步確認或
過渡時不可撤回地選擇分類為按公平價值計量並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衍
生工具。此類別亦將包括現金流量特質未能符合SPPI標準之債務工具，或
並非於一套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或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加出售為目標之業
務模式中持有之債務工具。

本集團之業務模式評估乃於初始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進行，其後追溯
應用至並未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前撤銷確認之金融資產。有關債務工具之合
約現金流量是否僅包括本金及利息，就此所作之評估乃根據於初步確認有關資
產時之事實及情況進行。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並無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產生重大影
響。

本集團金融負債之會計處理方法維持很大程度上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一致。
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同樣，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將或然代價負債
視作按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工具，其公平價值變動於損益內確認。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嵌入式衍生工具將不再與主體金融資產分開列示。反之，金
融資產根據其合約條款及本集團業務模式進行分類。嵌入金融負債及非金融主
體合約之衍生工具之會計處理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者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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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並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按公平價值
列賬並在損益賬處理之應收貿易賬款、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須予減
值，有關減值以十二個月為基準或以整個存續期為基準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列賬。

下表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期初減值撥備總額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
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進行對賬。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項下
減值撥備 重新計量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項下預期信貸
虧損撥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308,312 371 308,683

對儲備及累計虧損之影響

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儲備及累計虧損之影響如
下：

可供出售投資
重估儲備增加

累計虧損
減少╱
（增加）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權益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因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重新歸類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
之股本投資而重新歸類可供出
售投資重估儲備至累計虧損 2,314 (2,314) –

確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
下應收貿易賬款預期信貸虧損
撥備 – (371) (371)

重新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
下先前按成本計量的股本投資
公平價值 – 82,539 82,539

2,314 79,854 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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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虧損 千港元

之前呈報之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2,552,84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項下確認應收貿易賬款之預期信貸虧損 (37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下因重新分類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股本投資而重新分類可供出售投資重估儲備 (2,314)
重 新計量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先前按成本計量的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公平價值 82,539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結餘（已重列） (2,472,993)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及其修訂本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及相關詮
釋，且（除少數例外情況外）其應用於客戶合約產生之所有收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5號就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入賬確立一個新五步模式。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5號，收益按能反映實體預期就向客戶轉讓貨品或服務而有權在交換
中獲取之代價金額進行確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原則為就計量及確認
收益提供更為結構化之方法。該準則亦引入廣泛的定性及定量披露規定，包括
分拆收益總額、關於履行責任、不同期間之間合約資產及負債賬目結餘之變動
以及主要判斷及估計之資料。

本集團以經修訂追溯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根據該方法，準則可於
首次應用日期應用於全部合約或僅可應用於該日尚未完成之合約。本集團已選
擇將準則應用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尚未完成之合約。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產生的累計影響確認為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
一日累計虧損之期初結餘作出之調整。因此，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並繼續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及相關詮釋規定呈報。

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不會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呈報
金額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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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負補償的預付款特質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性的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1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1

1 對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對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對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初步應用時的影響，但目前尚未
能就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是否構成重
大影響作出陳述。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三個呈報經營分部如下：

(a) 移動電話分部從事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之研發、生產和銷售，以及提供無線應用服
務；

(b) 投資物業分部投資於物業，以獲得潛在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值；及

(c) 融資服務分部在中國大陸提供一系列的融資服務。

管理層分別獨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方面作出決定。分
部表現根據呈報分部溢利或虧損而評估，即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除利息收入、應佔聯
營公司與合營公司虧損及融資成本以及總辦事處與企業開支不計入此計量外，經調整除稅
前溢利一貫基於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進行計量。

分部資產不包括於集團層面而管理之於合營公司之投資、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可供出售投
資╱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股本投資、遞延稅項資產、應收合營公司款項、應收聯營公
司款項、抵押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該等用於融資服務者除外）。

分部負債不包括於集團層面而管理之計息銀行借貸、應付聯營公司款項、應繳稅項、遞延
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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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電話 物業投資 融資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銷售 802,068 – 684 802,752
 其他收入及盈利 96,577 9,045 – 105,622

總計 898,645 9,045 684 908,374

分部業績 (288,198) 7,804 603 279,791

對賬：
利息收入 5,013
融資成本 (16,895)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盈利 25,802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394)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63,78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4,532)

除稅前虧損 (344,57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銷售 2,372,930 – 17,235 2,390,165
 其他收入及盈利 123,891 7,405 – 131,296

總計 2,496,821 7,405 17,235 2,521,461

分部業績 (994,236) 5,960 2,890 (985,386)

對賬：
利息收入 31,342
融資成本 (10,447)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58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3,44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38,904)

除稅前虧損 (1,057,420)

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348,095 115,832 370,253 2,834,18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432,818 124,375 84,586 3,641,779

分部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189,064 1,872 105 2,191,041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2,630,191 1,381 – 2,631,572



12

地域資料

(a) 來自對外客戶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大陸 135,600 1,008,260
海外 667,152 1,381,905

802,752 2,390,165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之地點劃分。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大陸 1,798,101 1,923,781
海外 5,539 6,098

1,803,640 1,929,879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根據資產（未計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之地點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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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盈利

收入指已售貨品發票額，當中已扣除增值稅（「增值稅」）及其他銷售稅，並已計及退貨、
銷售獎勵及貿易折扣、自提供無線應用服務已收及應收服務收入以及提供融資服務所得融
資服務收入。

收入、其他收入及盈利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移動電話 792,033 2,320,625
無線應用服務收入 10,035 52,305
融資服務收入 684 17,235

802,752 2,390,165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013 31,342
租金收入總額 9,045 7,405
政府資助及補貼* 68,403 75,843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盈利 25,802 –
其他 28,174 48,048

136,437 162,638

* 政府資助及補貼指稅務局退回之增值稅以及財政局用以支持本集團若干研發活動之
政府撥款。該等資助及補貼沒有未履行之條件或或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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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存貨成本 814,532 2,108,920
折舊 21,308 38,230
攤銷專利權及特許權* 765 952
攤銷預付土地租金付款 2,545 3,904
研發成本：
 已攤銷產品開發成本* 3,365 7,023
 本期開支* 68,035 243,065

71,400 250,088

經營租賃租金 6,805 18,45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2,036 280
呆賬減值 9,032 16,520
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盈利 25,802 –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 589

* 期內之攤銷專利權及特許權、產品開發成本及研發開支之攤銷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
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行政開支」內。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款利息 16,895 1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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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之獲豁免繳稅公司，並通過中國大陸成立之附屬公司進行絕大部
分業務。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概無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以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有關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為基
準，按該處通行之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即期 2,031 1,534
 遞延 (14,462) (136)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12,431) 1,398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9.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期內虧損325,86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1,049,097,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數5,033,246,581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033,080,403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年內虧損計算。計算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為年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與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者相同），假設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已於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被視作獲行使兌換為普通股時以零代價發行。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對就截至二
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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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之產品銷售一般以貨到付款之方式結算。然而，如屬長期客戶且還款記錄良好，本
集團或會向該等客戶給予30至90日之信貸期，對若干海外客戶可延長至最多120日。應收
貿易賬款為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交易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72,735 512,222
四至六個月 35,872 111,893
七至十二個月 13,250 46,341
一年以上 268,772 254,334

690,629 924,790

減：減值 (305,820) (308,312)

384,809 616,478

11. 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按開具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 9,101
超過三個月 – 2,471

– 11,572

應收票據為不計息。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逾期或減值應收票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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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交易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356,990 303,801
四至六個月 98,905 88,576
七至十二個月 114,850 159,924
一年以上 189,354 204,096

760,099 756,397

應付貿易賬款為不計息，一般期限為30至60日。

13. 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應付票據按開具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8,303 45,934

8,303 4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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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按產品類別劃分的收入分析

於所示期間按產品類別劃分的綜合收入來源的比較明細載於下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收入 收入 佔總收入 收入 佔總收入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的銷售 792.1 98.6 2,320.6 97.1
無線應用服務收入 10.0 1.3 52.3 2.2
融資服務 0.7 0.1 17.3 0.7

總計 802.8 100 2,390.2 10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收入為802.8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90.2百萬港元減少66.4%。報告期內
收入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的智能手機市場競爭加劇和中國地
區的市場份額及銷量縮減所致。

毛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毛（損）╱利 毛損 毛損率 毛利 毛利率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總計 (25.1) -3.1% 93.6 3.9%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整體毛利減少118.7百萬港元，
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93.6百萬港元減少126.9%。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整體毛利率
為-3.1%，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3.9%減少7%。整體毛利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中國大陸4G智能手機市場競爭激烈、本集團出貨量下降以及本集團較高營
運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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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及盈利為136.4百萬港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162.3百萬港元減少26百萬港元或16.1%。該項減少由於
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及分銷開支（百萬港元） 105.1 477.4
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13.1% 20.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105.1百萬港
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的477.4百萬港元減少372.3百萬港元。減少淨額372.3百萬
港元主要由於協助新產品推出而導致市場推廣、宣傳及促銷開支的相關支出較少
所致。佔總收入的百分比減少淨額6.9%是由於報告期內的在國內市場停止銷售可
能虧損的產品所致。

行政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行政開支（百萬港元） 179.3 506.8
佔總收入的百分比 22.3% 21.2%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為179.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七年
同期的506.8百萬港元減少327.5百萬港元。減少淨額327.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的員工數減少所致。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行政開支佔總收入的百分
比為22.3%，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總體收入減少以及新技術的研發開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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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減少至12.4百萬港元
淨額，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撥回遞延稅項負債所致。

淨虧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淨虧損332.1百萬港元，較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虧損1,057.4百萬港元減少712.8百萬港元或
67.4%。該虧損主要由於本集團的出貨量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日常營運產生
的現金及銀行借款。本集團的現金需求主要與生產及經營活動、償還應付負債、
資本支出、利息及股息付款以及其他未能預見的現金需求相關。於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87.8%（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223.8百萬港元，二零一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451.1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債務（即借貸總額）約585.5百萬港元，均
以人民幣列值。本集團的借貸乃按介乎3.92%至6.96%的浮動年利率計息，年期為
一年至兩年。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5,033,407,48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發
行普通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存貨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存貨週轉期為68.7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6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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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

信用期為平均一至三個月，對若干海外客戶可延長至最多112.3日，報告期內的應
收貿易賬款週轉期為86.3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2.9日）。

應付貿易賬款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應付貿易款項的週轉期為164.9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118.6日）。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定期貸款約54.0百萬港元已用作銀行抵押，
用以提供履約擔保（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4百萬港元）。

業務回顧

回顧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面對不少轉變，同時朝著未來從新出發。智能手
機市場充滿各樣的挑戰與競爭。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出貨量與營業收益入大副下跌。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收入為802.8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90.2百萬港元減少66.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淨虧損332.1百萬港元。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6.47港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最大變動在於本集團的股權架
構。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接獲樂風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的通知，表示其已
將897,437,000股股份按現金價每股股份0.9港元出售予Power Sun Ventures Limited
（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緊隨交易完成後，樂風移動香港有限公
司及Power Sun Ventures Limited於551,367,386股股份及897,437,000股股份中擁有
權益，分別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0.95%及17.83%。據此，樂風移動香港有限公
司終止成為單一最大股東，而Power Sun Ventures Limited則成為單一最大股東。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本公司獲樂風移動香港有限公司通知，表示其已將
551,367,386股股份出售予Zeal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緊隨
交易完成後，樂風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之權益而Zeal Limited則於
551,367,386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0.95%。因此樂風移動香
港有限公司終止成為本公司股東而Zeal Limited則成為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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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國內市場業績並不令人滿意。然而本集團繼續與本
地運營商及彼等的銷售及分銷渠道維持穩固合作關係。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
集團持續在運營商的渠道推出低端智能手機以配合彼等廣泛的合約推出策略。

然而，美國的區域銷售繼續保持增長勢頭，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的銷售貢獻和增長
率繼續擴大。美國地區目前貢獻了總收入的最大部分，並成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
區域。本集團為美國市場提供獨立的獨家產品線，並計劃將產品類別擴大至智能
配件。本集團已對美國市場進行了一系列產品需求和偏好調查，並建立了美國市
場的專門研發團隊。

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本集團與美國電訊運營商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同時，
本集團與運營商的前線團隊並肩同行，已逐步在全國零售渠道和經銷商渠道內建
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以便在零售開放式渠道內建立良好的零售網絡。本集團亦
非常重視品牌推廣，因此，本集團已與當地運營商合作夥伴共同舉辦數百項活
動，以推廣新產品及品牌。

與以往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更加重視保護知識產權。本公司針對小
米提起專利侵權訴訟，請參考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發佈的公告以了解進一
步詳情。除此之外，本公司還首次任命首席知識產權官，專注於本公司知識產權
和商標管理。本集團堅信，通過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我們可以促進行業創新，
創造健康及可持續的行業發展。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繼續加強研發能力。本集團深刻認識到研發實力對本
公司的重要性，並將其自身認定為重技術的公司。本集團擁有高級設計團隊、深
入地區別及優化安卓操作系統的功能及特性，並持續強化其研發實力，為用戶提
供最佳的智能手機體驗。

外匯風險

本集團要面對交易貨幣風險。該等風險乃因為經營單位以單位之功能貨幣以外之
貨幣進行買賣而產生，而收益、銷售成本及銀行貸款的若干部分則以美元列值。
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波動可能影響本集團的業績與資產價值，人民幣貶值將
使本集團未來的若干原材料之採購成本上升。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未訂立衍生工具合約以對沖此風險。



23

信貸風險

本集團僅與認可及信譽昭著之第三方進行買賣。本集團之政策為所有有意以信貸
期進行買賣之客戶，須接受信貸審核程序。此外，應收款項結餘持續受監管，而
本集團承受壞賬之風險並不重大。由於本集團僅與認可及信譽昭著之第三方進行
買賣，故並未要求提供抵押品。

利率風險

本集團之利率風險主要與短期及長期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相關，該等貸款及借貸
均按固定及浮動利率計算。當期利率的增加將增加利息成本。截至本報告期末，
本集團未簽訂任何形式之利率協議或衍生工具，以對沖利率波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總成本約為105.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08.5百萬港元）。本集團僱員的薪酬乃按彼等的職
責及市場水準釐定，而表現良好的員工可獲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不時向僱員
提供在職培訓。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913名僱員（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421名僱員）。

發行、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考慮到本集團於重組後的日常營運需求，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自身進行證券交易的守
則。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已全
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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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本
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呈報事宜。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
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首席執行官之間的職責
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董事會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已自二零一六年
八月五日分開，然而，由於劉弘先生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不再為董事會主
席，故董事會尚未指派董事擔任董事會主席。

董事會將繼續評估董事會成員的角色及職能並將根據相關規定及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考慮委任董事會主席。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各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資料可合理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並無遵守守則規定。

持續暫停買賣股份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正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
暫停買賣，直到刊發進一步通知。

代表董事會
酷派集團有限公司

梁兆基
執行董事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家俊先生、梁兆基先生、林霆峰先生及梁銳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偉雄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大展博士、謝維信先生及陳
敬忠先生。


